桃園市政府　　函（稿）

地址：桃園市縣府路1號

電話：03-3376300
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 

主旨：台 端貴公司在      區        段       小段        號等       筆土地

申請□雜項執照乙案，經審查結果不合規定事項如附表，請依法改正。

	1、 申請書件不齊全或不合規定

· 申請書、起造人名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· 建築線指定圖

· 地籍圖謄本、土地登記簿謄本

· 土地使用同意書

· 使用共同壁協定書

· 原有合法房屋證件

· 結構計算書

· 地質鑽探報告書

其他（註：           
	2、 不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

·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

· 建蔽率

· 容積率

·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文件

其他（註：    

	3、 現地勘查結果不符

· 建築基地位置與現況

· 原有房屋平面圖與現況

· 現有巷路溝渠

其他（註：
	4、 建築基地不合規定

· 臨接道路寬度或長度

· 畸零地

· 重複申請建築

· 抵觸禁限建規定（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· 基地標高與建築線指定圖不符

其他（註：         

	5、 建築計畫不合規定

· 起造人資格

· 設計人資格

· 騎樓或退縮建築寬度之留設不足

· 基層建築面積、總樓地板面積

· 建築物高度

· 出入口之留設

· 停車空間之設置或出入口之留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· 防空避難設備

· 防火間隔之留設
	· 防火區劃設

· 樓梯、昇降機或緊急用昇降機之設置

· 本案設計內容與建築法相關規定多項牴觸，請建築師修正完成後，再依建築法規定期限內辦理(97.5.28修正)。
其他（註：                  


※申請正本由設計人自行攜回

正本：

地址:
副本：　　　　　　 建築師事務所
地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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